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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 述

汕尾市位于广东省东南沿海，北倚莲花山脉，与河源市、梅州市交界；南临南海；

东连揭阳市；西与惠州市接壤，全市总面积 4802.7km2。境内集雨面积 100km2以上河流

共 14 条，其中直流入海的河流有 4 条。螺河和黄江是区域内集雨面积 1000km2以上的

两大河流。本公报采用行政分区对汕尾市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行政分区按城区、陆丰市、海丰县、陆河县、华侨管理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进行统

计。

2024 年，汕尾市年平均降雨量 2609.1 毫米，折合年降雨总量 113.5 亿立方米，较

2023 年偏多 31.3%，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23.7%，属于平水偏丰年份。2024 年全市水资

源总量为 87.43 亿 m³，较 2023 年偏多 73.4%，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53.5%。其中地表水

资源量 87.43 亿 m³，折合年径流深 2009.0mm，比 2023 年偏多 73.4%，比多年平均值偏

多 53.5%；地下水资源量为 18.90 亿 m³（未统计中深层地下水），较 2023 年偏多 62.8%，

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45.0%。

2024 年全市降雨量年内分配仍不均匀，全年降雨量集中在 4～9 月，占全年总降雨

量 96.4%。2024 年全市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匀，其中海丰县莲花站降雨量最大，城区宝

楼站降雨量最小。全市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为 3.8912 亿 m³，较年初增加 0.4273

亿 m³，占正常库容的 57.3%。

2024 年全市总供水量为 10.18 亿 m3，与 2023 年相比，增加 1.5%。全市以地表水

源供水为主，占总供水量的 94.5%，地下水源占 1.1%，非常规水源占 4.4%。在地表水

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占 77.4%，引水工程供水占 12.7%，提水工程供水占 9.9%。

2024 年，用水仍以农业为主，其中农业用水量 6.963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68.4%；

工业用水量 0.4473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4.4%；生活用水量 2.290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22.5%；人工生态环境补水量 0.4793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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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市总用水消耗量为 4.722 亿 m3，耗水率为 46.4%。

2024 年，全市万元 GDP 用水量 65.91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3.81m3（包含火

核电），人均综合用水量 367.5m3，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 789.6m3，人均生活用水

量 233.1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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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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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

2024 年全市平均降雨量 2609.1mm，折合年降雨总量 113.5 亿 m3，较 2023 年偏多

31.3%，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23.7%，属平水偏丰年份。

各分区情况：城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海丰县、陆丰市、华侨管理区、陆河县

年降雨量分别为 2135.3mm、2145.6mm、2947.1mm、2347.2mm、2190.4mm、2811.8mm。

表 2-1 各行政分区 2024年降雨量与 2023年、多年平均比较表

行政分区
2024 年降水量 2023 年降水量 多年平均降雨量

与 2023 年

比较
与多年比较

亿 m3 mm 亿 m3 mm 亿 m3 mm % %

城区 6.449 2135.3 5.581 1848.0 6.899 2284.6 15.5 -6.5

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
2.124 2145.6 1.600 1616.1 2.262 2284.6 32.8 -6.1

海丰县 37.93 2947.1 27.32 2122.9 27.98 2174.1 38.8 35.6

陆丰市 38.70 2347.2 30.93 1875.7 32.50 1970.7 25.1 19.1

华侨管理区 0.701 2190.4 0.600 1875.5 0.6306 1970.7 16.8 11.1

陆河县 27.64 2811.8 20.42 2077.4 21.51 2187.9 35.4 28.5

全市 113.5 2609.1 86.45 1986.5 91.78 2108.8 31.3 23.7

图 2-1 各行政分区 2024年降雨量与 2023年、多年平均比较图

降雨特点：受气候条件的影响，2024 年汕尾市降雨时空分布不均衡，大致呈内陆

向沿海递减趋势。短历时强降雨频发，汛期降雨量集中，共 1 条河流 2 站次发生超预

警洪水，均出现在新田河参城站， 其中 4 月 30 日出现 1 次超预警洪水过程，洪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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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27.54 米，超预警 0.04 米；7 月 28 日出现 1 次超预警洪水过程，洪峰水位 28.57 米，

超预警 1.07 米。全市最大点雨量（莲花站）3911.0mm，最小点雨量（宝楼站）1685.0mm，

比值为 2.32，最大降水量出现的站点属于黄江流域。全区年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主要分

布在：莲花山脉东南麓莲花、黄山洞一带。

图 2-2 汕尾市 2024年降雨量等值线图

2024 年全市平均降雨量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23.7%，属平水偏丰年份。降雨量年内

分配仍不均匀，全年降雨量集中在 4～9 月，占全年总降雨量 96.4%。最大 1 小时降雨

量站点为海丰县黄山洞站，出现时间 6 月 16 日，累计降雨 71.0mm；最大 24 小时降雨

量站点为海丰县黄山洞站，出现时间 6 月 15 日，累计降雨 28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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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24年各代表站 4~9月与全年降雨量比较图

图 2-4 螺河流域 2024年各月份降雨量比较图

图 2-5 黄江流域 2024年各月份降雨量比较图

单位：mm

单位：mm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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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指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体的动态水量，即天然河川径流量。2024 年

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87.43 亿 m3，折合年径流深 2009.0mm，比 2023 年偏多 73.4%，比多

年平均偏多 53.5%。

2024 年，汕尾市降水过程主要有 13 场，分别为 4 月 20 日至 28 日、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5 月 4 日至 5 日、5 月 7 日至 8 日、5 月 19 日至 25 日、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

6 月 8 日至 10 日、6 月 13 日至 19 日、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7 月 25 日至 31 日、8 月

17 日至 21 日、9 月 5 日至 9 日和 9 月 20 日至 24 日。

4 月 20 日至 28 日，我市出现了极端强对流天气过程，全市普降大雨到大暴雨，此

次过程具有“短时雨势猛、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雷雨风雹明显”的特点。全市

平均累积过程雨量 289.0mm~543.0mm，最大日降雨量为海丰县赤坑镇的赤沙站，日降

雨量 242.5mm。

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受飑线东移南压影响，我市出现局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

暴雨，主要雨带集中在我市海丰、陆河和陆丰交界一带，过程雨量在 4.5mm~180.5mm，

其中 4 月 30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平东镇的南门站，日降雨量 175.5mm。

5 月 4 日至 5 日，受强对流云系影响，我市出现普降大雨到暴雨，强降雨主要集中

在莲花山脉南麓、海丰中部，过程雨量在 12.5mm~87.5mm，其中 5 月 20 日出现最大

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梅陇镇的平安洞水库站，日降雨量 87.5mm。

5 月 7 日至 8 日，我市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我市海丰县

海城镇、附城镇和城东镇一带，过程雨量在 2.5mm~114.5mm，其中 5 月 7 日出现最大

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的海丰站，日降雨量 104.0mm。

5 月 19 日至 25 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我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

雨量在 99.5mm~305.0mm，其中 5 月 24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梅陇镇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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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洞水库站，日降雨量 138.0mm。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受第 2 号台风“马力斯”影响，我市出现大雨到暴雨，局

部特大暴雨。过程雨量在 62.0mm~184.5mm，其中 6 月 1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

陆河县南万镇的罗经坝站，日降雨量 89.5mm。

6 月 8 日至 10 日，受海上北抬的强降雨云团影响，我市出现中雷雨，局部大雨到

暴雨，过程雨量在 10.5mm~119.5mm，其中 6 月 9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

梅陇镇的平安洞水库站，日降雨量 70.5mm。

6 月 13 日至 19 日，受副高边缘强西南季风影响，我市出现“龙舟水”强降水过程，

普降大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过程雨量在 69.0mm~533.0mm，其中 6 月 16 日出

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梅陇镇的黄山洞水库站，日降雨量 222.5mm。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受海上北抬对流云团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市出现大雨

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雨量在 28.0mm~307.5mm，其中 6 月 30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

雨量，为海丰县城东镇的红花地站，日降雨量 193.5mm。

7 月 25 日至 31 日，受第 3 号超强台风“格美”外围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

市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降水主要出现在中北部山区和沿海地区，过程雨量

在 150.0mm~434.0mm，其中 7 月 27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陆河县的南告水库站，

日降雨量 201.5mm。

8 月 17 日至 21 日，受强对流云团和西南季风影响，我市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

暴雨，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和海丰县。过程雨量在 47.5mm~279.0mm，其中 8

月 20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梅陇镇的黄山洞水库站，日降雨量 184.0mm。

9 月 5 日至 9 日，受第 11 号超强台风“摩羯”外围环流影响，我市普降暴雨，局

部大暴雨。过程雨量在 56.5mm~175.5mm，其中 9 月 6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城

区海关码头的海关站，日降雨量 78.5mm。

9 月 20 日至 24 日，受冷空气和季风槽共同影响，我市出现大雨到暴雨。过程雨量



9

在 65.0mm~200.0mm，其中 9 月 23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陆河县河口镇的麦湖站，

日降雨量 118.5mm。

汕尾市境内仅有一个国家重要水文站——蕉坑（二）水文站。蕉坑（二）站于 7

月 28 日出现 2024 年最大洪水，最大洪峰流量为 1560m3/s，相应洪峰水位为 4.19m。年

最高水位 4.39m，出现在 7 月 28 日，年最低水位 1.77m，出现在 9 月 27 日。全年未出

现高于警戒水位的洪水。

2024 年各分区地表水分布情况：年径流深最大的行政区为海丰县，径流深为

2298.8mm，年径流深最小的行政区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径流深为 1315.1mm。

表 2-2 各行政分区 2024年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表

行政分区
2024 年地表水资源量 多年地表水资源量

与多年平均

比较

亿 m3 mm 亿 m3 mm %

城区 4.056 1343.1 3.266 1081.6 24.2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1.302 1315.1 1.071 1081.6 21.6

海丰县 29.58 2298.8 18.37 1427.8 61.0

陆丰市 29.80 1807.4 19.12 1159.4 55.9

华侨管理区 0.5397 1686.6 0.3710 1159.4 45.5

陆河县 22.15 2252.9 14.76 1501.8 50.0

全市 87.43 2009.0 56.96 1308.9 53.5

图 2-6 各行政分区 2024年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图

入市和入海水量情况：2024 年汕尾市入揭阳市水量为 4.46 亿 m3，直接入海的水量

为 78.51 亿 m3。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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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指降水、地表水体（含河道、湖库、渠系和渠灌田间）入渗补给地

下含水层的动态水量。

2024 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为 18.90 亿 m3（未统计中深层地下水），较 2023 年偏多

62.8%，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45.0%。

表 2-3各行政分区 2024年地下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表

行政分区

2024 年地下

水资源量

2024 年重复

计算量

多年地下水资

源量

多年重复计算

量

与多年平均

比较

亿 m3 亿 m3 亿 m3 亿 m3 %

城区 1.301 1.301 0.8980 0.8980 44.9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0.4266 0.4266 0.2944 0.2944 44.9

海丰县 5.545 5.545 3.827 3.827 44.9

陆丰市 7.105 7.105 4.903 4.903 44.9

华侨管理区 0.1379 0.1379 0.0951 0.0951 45.0

陆河县 4.389 4.389 3.010 3.010 45.8

全市 18.90 18.90 13.03 13.03 45.0

图 2-7 各行政分区 2024年地下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图

单位：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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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是指评价区域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产水总量（不包括区外来水

量），由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相加并扣除两者间的重复计算量而得。2024 年全

市水资源总量为 87.43 亿 m3，较 2023 年偏多 73.4%，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53.5%。全年产

水系数为 0.77，产水模数（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量）为 200.9 万 m3/km2。

表 2-4 各行政分区 2024年水资源总量表

行政分区
年降水量 地表水资源 地下水资源 不重复计算量 水资源总量

产水系数
产水模数

亿 m3 亿 m3 亿 m3 亿 m3 亿 m3 万 m3/km2

城区 6.449 4.056 1.301 0 4.056 0.63 134.3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2.124 1.302 0.4266 0 1.302 0.61 131.5

海丰县 37.93 29.58 5.545 0 29.58 0.78 229.8

陆丰市 38.70 29.80 7.105 0 29.80 0.77 180.7

华侨区管理区 0.701 0.5397 0.1379 0 0.5397 0.77 168.7

陆河县 27.64 22.15 4.389 0 22.15 0.80 225.3

合计 113.5 87.43 18.90 0 87.43 0.77 200.9

图 2-8 各行政分区 2024年水资源总量与多年平均比较图

单位：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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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蓄水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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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

2024 年，对全市 2 座大型水库和 18 座中型水库进行统计分析：全市大、中型水库

2024 年末蓄水总量为 3.8912 亿 m3，较 2024 年初增加 0.4273 亿 m3。其中，大型水库年

末蓄水总量为1.6913亿m3，较2024年初增加0.2421亿m3；中型水库年末蓄水量为2.1999

亿 m3，较 2024 年初增加 0.1852 亿 m3。全市 2024 年末水库蓄水量占正常库容的 57.3%。

表 3-1 汕尾市 2024年各水库蓄水动态表

类型 行政分区 水库名称
死库容

(万 m3)

正常库容

（亿 m3）

2024 年初蓄

水量

（亿 m3）

2024 年末蓄

水量

（亿 m3）

年蓄水变量

（亿 m3）

大型
海丰 公 平 1720.0 1.633 0.9747 1.1734 0.1987

陆丰 龙 潭 131.0 0.8192 0.4745 0.5179 0.0434

中型

海丰

青 年 310.0 0.6841 0.3428 0.3326 -0.0102

红花地 362.0 0.4720 0.3372 0.2835 -0.0537

黄山洞 4.000 0.1900 0.0995 0.0973 -0.0022

平 龙 55.00 0.1220 0.062 0.0665 0.0045

红 阳 44.00 0.1114 0.0669 0.0499 -0.017

平安洞 44.30 0.1249 0.0773 0.0873 0.01

南 门 79.00 0.1246 0.0454 0.0504 0.005

朝 阳 90.00 0.1149 0.0664 0.0616 -0.0048

赤 沙 50.00 0.1067 0.0144 0.0150 0.0006

朝面山 204.0 0.1733 0.0789 0.1057 0.0268

陆丰

巷 口 145.1 0.3695 0.1697 0.2157 0.046

五里牌 54.00 0.1980 0.0052 0.0917 0.0865

箖投围 74.00 0.1507 0.058 0.0568 -0.0012

三溪水 42.00 0.2088 0.0861 0.0825 -0.0036

牛角隆 129.5 0.1547 0.0692 0.0740 0.0048

城区 宝 楼 100.0 0.0835 0.0487 0.0534 0.0047

陆河
南 告 760.0 0.7870 0.3105 0.4112 0.1007

新 坑 63.00 0.1648 0.0765 0.0648 -0.0117

合 计 6.7931 3.4639 3.8912 0.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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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汕尾市 2024年各水库年初、年末蓄水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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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资源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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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量

2024 年全市总供水量为 10.18 亿 m3，与 2023 年相比，增加 1.5%。全市以地表水

源供水为主，占总供水量的 94.5%，地下水源占 1.1%，非常规水源占 4.4%。在地表水

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占 77.4%，引水工程供水占 12.7%，提水工程供水占 9.9%。

表 4-1 各行政分区 2024年供水量表 单位：亿m3

行政分区

地表水源供水量
地下水源

供水量
海水淡化 再生水 总供水量

蓄水 引水 提水 合计

城区 0.8607 0.0416 0 0.9024 0.0281 0 0.2932 1.224

红海湾经

济开发区
0.1504 0 0 0.1504 0.0017 0 0 0.1520

海丰县 3.180 0.0944 0.3910 3.666 0.0354 0 0.0786 3.780

陆丰市 2.719 0.6717 0.4173 3.808 0.0376 0.0210 0.0544 3.921

华侨管理

区
0.0747 0 0.0062 0.0809 0 0 0 0.0809

陆河县 0.4617 0.4146 0.1377 1.014 0.0085 0 0.0003 1.023

合计 7.446 1.222 0.9522 9.621 0.1113 0.0210 0.4265 10.18

图 4-1 汕尾市 2024年地表水源工程供水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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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

2024 年全市总用水量为 10.18 亿 m3（包含火电直流冷却水）。其中农业用水 6.963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68.4%；工业用水 0.4473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4.4%，其中火电用

水 0.1256 亿 m3，一般工业用水 0.3217 亿 m3，分别占工业总用水量的 28.1%和 71.9%；

城镇公共用水 0.41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4.0%；居民生活用水 1.880 亿 m3，占总用水量

的 18.5%；生态环境用水 0.4793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4.7%。按生产（农业和工业合计）、

生活（城镇公共和居民生活合计）和生态分类组成：生产用水 7.410 亿 m3，占总用水

量的 72.8%；生活用水 2.290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22.5%；生态用水 0.4793 亿 m3，占

总用水量的 4.7%。

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其一般工业（不包含火电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所占比例较高，

农业用水比例则较低；而汕尾市产业结构与其他发达城市相差较大，造成用水结构比

例与其他发达城市差异较大，农业用水仍保持较大比重。城区的工业用水占比最高，

占总工业用水量的 33.3%，华侨管理区的工业用水占比最低，占总工业用水量的 0.2%；

农业用水占比最高的是陆丰市，占总农业用水的 42.3%，其次是海丰县，为 40.2%。2024

年较 2023 年相比，生态环境用水增加 73.2%，主要原因是城区、海丰县和陆丰市的人

工河湖生态补水量增加。

表 4-2 各行政分区 2024年各类用水量结构表 单位 ：亿m3

行政分区 农业用水 一般工业用水 火电用水 城镇公共用水 居民生活用水 生态环境用水 总用水

城区 0.2728 0.1488 0 0.1384 0.3601 0.3036 1.224

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
0.0473 0.0007 0.0408 0.0036 0.0591 0.0006 0.1520

海丰县 2.797 0.1132 0.0125 0.1728 0.5723 0.1120 3.780

陆丰市 2.945 0.0428 0.0723 0.0812 0.7198 0.0596 3.921

华侨管理区 0.0710 0.0008 0 0.0013 0.0076 0.0003 0.0809

陆河县 0.8306 0.0154 0 0.0127 0.1608 0.0032 1.023

合计 6.963 0.3217 0.1256 0.4100 1.880 0.4793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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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各行政分区 2024年各类用水量比较图

图 4-3城区用水结构图 图 4-4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用水结构图

图 4-5 海丰县用水结构图 图 4-6 陆丰市用水结构图

图 4-7 华侨管理区用水结构图 图 4-8 陆河县用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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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消耗量

2024 年全市用水消耗总量为 4.722 亿 m3。其中农业耗水量最多，各分类耗水量占

比为：农业 77.1%，工业 4.0%，生活 18.0%，人工生态环境 0.9%。全市耗水率为 46.4%，

各分类耗水率为：农业 52.3%，工业 42.4%，生活 37.1%，人工生态环境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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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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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指标

2024 年，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 367.5m3，万元 GDP 用水量 65.91m3，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 13.81m3（包含火核电），耕地实灌亩均用水量 789.6m3，人均生活用水量

233.1L/d。

表 5-1 各行政分区 2024年各项主要用水指标表

行政

分区

人均水

资源量

(m3)

人均综

合用水

量(m3)

万元 GDP

用水量(m3)

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m3)
耕地实际

灌溉亩均

用水量

(m3)

人均生活用水量（L/D）

不含直流

火核电冷

却用水

城乡生活

城区 1017 248.2 28.34 20.97 20.97 666.9 342.3 247.3

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
2292 267.6 20.29 11.62 11.62 364.3 302.6 285.1

海丰县 3977 504.3 81.08 12.30 12.30 752.4 274.4 210.8

陆丰市 2427 316.5 84.79 13.93 13.93 854.0 178.8 160.6

华侨管理区 3709 556.0 105.34 14.29 14.29 665.6 166.7 143.1

陆河县 8864 409.3 69.10 4.83 4.83 853.9 190.3 176.3

合计 3248 367.5 65.91 13.81 13.81 789.6 233.1 191.3

说明：根据《汕尾市“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管控方案》，此表人均综合用水量和万元 GDP 用水量计算中

的非常规水源利用量为最低利用量，超过该目标的水量不纳入用水总量控制。

从各行政区用水指标来分析，人均综合用水量最高地区的是华侨管理区，最低的

是城区；万元 GDP 用水量指标最高的为华侨管理区，最低的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主

要与工业和农业等产业结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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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2010年～2024年各类用水量变化趋势图

用水变化趋势：2010 年以来，汕尾市总用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24 年总用水量

主要因人工河湖补水量增加而较2023年上升。2024年与2010年比较，总用水量从11.43

亿 m3减少到 10.18 亿 m3，降幅 10.9%。其中，农业用水量从 8.037 亿 m3减少到 6.963

亿 m3，降幅 13.4%；工业用水从 0.9341 亿 m3减少到 0.4473 亿 m3，降幅 52.1%；生活

用水量从 2.408 亿 m3减少到 2.290 亿 m3，降幅 4.9%；人工生态环境用水量从 0.0509 亿

m3增加到 0.4793 亿 m3，增幅 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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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分区水资源利用程度

2024 年全市各县区水资源利用程度差别较大，本地水资源量大部分为集中在汛期

的洪水，故利用率不高。按 2024 年来水统计，汕尾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 11.3%，其

中城区 10.7%、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3.8%、海丰县 14.9%、陆丰市 13.3%、华侨管理区

2.2%、陆河县 4.6%。

图 5-2 2024年各行政分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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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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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螺河－黄江水系连通工程（主体）开工优化水资源配置 助推“百千万工程” 逯

峰、林少文出席开工仪式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兴水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省“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推进我市水

利高质量发展，4 月 3 日，我市举行“优化水资源配置 助推‘百千万工程’”螺河－

黄江水系连通工程（主体）开工仪式。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逯峰出席仪式并

宣布开工。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立新，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勇，市

委副书记林少文出席仪式并致辞。

螺河－黄江水系连通工程是打通螺河、黄江两大水系的主动脉，输水线路全程长

约 10.1 公里，计划总投资 5.17 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我市淡水资源紧缺问题，

预计受益人口达 105 万人。接下来，我市将以螺河、黄江为基础，通过实施粤东水资

源优化配置工程（三期）、螺河－黄江引水工程、螺河－碣石引水工程等系列引调水

工程，加强区域水资源互补共济，加快构建“一横两纵、双轴双济、十库十闸”水网

布局。

汕尾发布总河长令 加快推进水塘河道清淤

为进一步推进全市水塘河道清淤工作，市委书记、市第一总河长逯峰，市长、市

总河长郑海涛签发今年第 1 号总河长令，动员全市进一步加快水塘河道清淤工作。

总河长令要求，全市上下要弘扬优良传统，广泛凝聚民心共识，持续开展水塘河

道清淤工作，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增强防洪排涝能力，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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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自实施清淤工作以来，我市深入实施清淤“123”行动，即落实“明珠一号”工程，

抓好点状（水塘）和线状（河渠）两类水体清理，依靠企业、乡贤、群众“三支力量”

参与，取得初步成效。

苏清红率队赴我市调研指导水塘河道清淤工作

1 月 17 日到 18 日，省水利厅党组成员、驻厅纪检监察组组长苏清红率队赴我市调

研指导水塘河道清淤工作。调研组实地查看了城区东涌镇郭厝寮水塘、红草镇尖山河

清淤现场，听取了全市水塘河道清淤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水务（水利）部

门对清淤工作的建议意见。

调研组对我市清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我市高度重视水塘河道清淤工作，行

动迅速，制定实施方案，发布动员令，清淤“123”行动清晰明了，清淤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

陈仁著副厅长率队赴我市调研河湖长制相关工作

5 月 27 日下午，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仁著率队赴我市调研河湖长制相关

工作。陈仁著一行实地察看我市品清湖南岸绿美碧带及水经济试点项目建设情况，现

场听取品清湖新区管委会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府曾宏武副市长、卓江广副秘书长、郑

昂副秘书长，市水务局卓凛波局长等同志参加调研活动。

陈仁著充分肯定我市在推动绿美碧带和水经济试点项目建设取得成效，指出我市

主动作为，广泛动员乡贤、企业支持绿美碧带建设，率先在全省开展品清湖南岸碧带

建设，示范意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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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利厅调研我市提升水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工作

8 月 15 日-16 日，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中春率队到我市开展水行政执法

质量和效能调研工作。调研组查看了海丰县陶河镇水政执法现场及台账管理情况，并

在市水务局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上，市水务局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与会同志围绕水行政执法质量效能工

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调研组对近年来我市水政执法工作、提升水行政执法质量和效

能开展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认真回应同志们提出的对策建议。

刘中春在会上对水政执法工作提出职责要清、任务要明、队伍要强、装备要齐、

执法要严、执效要高等相关要求。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卓凛波代表全市水务系统

表示，我市将认真贯彻落实省水利厅调研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我市水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认真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全面提升水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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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利厅指导组到我市开展河湖健康评价中期评估工作

8 月 28 日，省水利厅河湖长处二级调研员凌刚率队到我市开展 2024 年河湖健康评

价中期指导工作。省厅指导组查看了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田寮湖调查监测点设置情况，

随后在市水务局 6 楼会商室召开座谈会。市水务局局长卓凛波、总工程师刘建梅及相

关科室负责同志，各有关县（市、区）水务局分管领导和股室负责同志以及技术支撑

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会上，市水务局和各县（市、区）水务局分别汇报了开展河湖健康评价的工作情

况、存在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省厅指导组技术专家针对各县（市、区）存在问

题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和建议。

会议强调，河湖健康评价是河湖管理保护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编制“一河（湖）

一策”、实施河湖系统治理的重要依据。各级水务部门要高度重视河湖健康评价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拓宽项目资金筹集渠道，全面推进河湖健康评价工作进度，确保完成

年度考核工作任务。

市河长办深入品清湖水经济试点项目开展调研指导工作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打造绿色水经济新业态的工作部署，推动水经济高质量

发展，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5 月 8 日，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卓凛波调研指导品

清湖水经济试点项目。卓凛波一行实地调研了品清湖南岸碧带、小岛渔村环境风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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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工程，详细了解试点项目在建设推进、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和水产业发展等

方面的创新做法和成效。

汕尾市水库移民工作取得新进展

3 月 13 日，汕尾市水务局召开全市水库移民工作会议。总结 2023 年水库移民工作，

研究安排 2024 年水库移民重点工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让畅出席会议作讲话。

会议指出，2023 年全市水库移民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推动移民事业高质量发展，移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库区和移民安

置区社会和谐稳定。后扶资金直补到人受益 66376 人，实施建设美丽移民村 3 个，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21 个，生产建设项目 2 个。

千汕万水，更有潺潺流水——汕尾市水务局开展 2024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系

列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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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汕尾市水务局围绕“全民节水，绿美汕尾”主题，通过多种形式积极

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上午 9：00，全市水利工作会议在市水务局召开，副市长曾宏武出席会议并作重要

讲话，部署了市 2024 年节水宣传工作。同一时间，在汕尾市城区明珠广场，市水务局

联合市发改局、教育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团市委、中国人民银行

汕尾市分行、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等单位共同开展“全民节水，绿美汕尾”宣传活

动。

上午 11：30，“汕尾市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汕尾市水情教育基地”、“汕

尾市水务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汕尾市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营地（基地）”揭

牌仪式在汕尾市水务局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举行，市水务局、团市委的主要领导和

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的老师与少先队员们出席揭牌仪式。

金融“贷”动合同节水助共赢——我市召开合同节水管理和“节水贷”融资服务工作

推进会

3 月 26 日，市水务局组织召开合同节水管理和“节水贷”融资服务工作推进会，

中国人民银行汕尾市分行、市住建局、市工信局、市农业局、各县（市、区）水务（利）

局、各大金融机构、水利行业协会、供水企业、市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和第三方节水技

术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共 60 余人参会。



31

会议指出，“节水贷”有利于用足用好金融扶持节水政策，合同节水引入社会资

本、专业团队开展专业节水，两个政策可以有效拓宽节水资金渠道，降低节水改造风

险，提升节水能力水平。

会议强调，各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金融机构要增强服务意识，加强政

策宣传，鼓励有融资需求的企业积极申报，统筹推动合同节水管理和“节水贷”工作，

努力将合同节水、“节水贷”覆盖更多行业领域，不断深化节水型社会建设，助力全

市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汕尾市河长办举办“共建幸福河湖 共享品清碧带”主题跑步活动

10 月 26 日，汕尾市河长办举办“共建幸福河湖 共享品清碧带”主题跑步活动，

近百人参与。通过亲水体验和全民健身相结合，展现汕尾河湖治水成效，让治水理念

更加融入生活，进一步营造亲水护水爱水的良好氛围。

此次活动所在地品清湖南岸于 2024 年 6 月入选省级绿美碧带建设名单。重点打造

海洋之窗入口广场、疏林草地营地、海燕廊桥、光之水岸科普长廊、海上音乐厅、老

船长沙滩营地等 6 个景观节点，致力将品清湖南岸打造集安澜健康水带、绿美景观林

带、绿色交通带、文化休闲带、滨水经济带于一体的绿美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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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市河长办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绿美汕尾生态建设的指示

精神，持续推动品清湖南岸碧带建设，全力做好“水文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态环境的向往，助力绿美汕尾生态建设。

汕尾市正式揭牌首个省级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2024 年 10 月 29 日，汕尾市首个省级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于

今年 9 月通过省级评审验收，认定为省级节水教育社会实践基地，是汕尾市水情的展

示平台和节水知识科普宣传的重要窗口。

在揭牌仪式上，市水务局局长卓凛波强调，节水是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

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市水务局要以省级节水教育基地挂牌

为契机，进一步发挥节水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普及水情知识，

讲好节水故事，在全社会营造节水文明风尚和浓厚节水氛围，为助力汕尾市加快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水务局全面清缴历史欠费，助力推进水资源费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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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 ，积极落实水

资源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24 年，市水务局已征收水资源费 5260 多万元（其中：

追缴历史欠费 3441.9 万元，年度收取水资源费 1818.35 万元），超额完成全年征收任

务，为全市财源建设作出了贡献，并为水资源费税改革夯实基础。

我市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工作进入关键时刻，市水务局将继续依法执法，严厉打击

无证取水、无计量取水等违法行为，为水利建设和水资源保护提供有力保障。同时，

加强与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的协作，扎实做好各项试点实施工作，积极研究确定费改

税的具体操作规程，实现水资源费制度向水资源税制度平稳转换，全力确保水资源费

改税有序推进。

我市可塘镇自来水厂获评省农村供水标准化管理一级达标工程

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高质量发展和共同

富裕先行示范的重要任务。我市可塘自来水厂着力扩大规模，提升供水管理标准化水

平，在农饮水安全保障上先行先试，设计供水总规模 6 万吨/日，分两期建设，一期为

扩建水厂，供水能力由 3 万 m³/d 扩建至 6 万 m³/d，目前已完工通水；二期为新建，建

成后将实现可塘、赤坑、陶河、大湖四镇城乡一体化供水，覆盖 67 个村(社区）、215

个自然村、18.4 万人用水需求。2023 年度获评广东省农村供水标准化管理一级达标工

程。

下来，我市将以海丰县可塘水厂为“样板”，加快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全

力打通农村群众饮水安全“最后一公里”，让“放心水”流入千家万户，切实增强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际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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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塘水厂全景图 可塘水厂水质化验室

我市 3 宗中型灌区达到省级标准化管理达标水平

省水利厅公布 2023 年度省级标准化管理一、二级达标灌区名单，我市公平灌区、

梅陇灌区和螺河灌区成功入选。近年来，我市扎实开展大中型灌区标准化管理创建，

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面提升大中型灌区管

理水平，确保灌区工程安全、高效、经济运行和持续、充分发挥效益，为全市农业生

产和粮食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水利保障。

下来，我市继续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

路，紧紧围绕建设“节水高效、设施完善、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现代化灌区要求，

构建科学高效的灌区标准化管理体系，不断提升灌区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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